广元市生态环境局2025年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

填报单位：广元市生态环境局
	序号
	检查事项
	检查

对象
	检查频次
	检查比例
	检查方式
	计划

类型
	检查完成

时限
	牵头实施部门
	检查事项内容
	参与部门
	参与部门事项

	1
	排污单位

“双随机”检查
	环境监管重点单位、一般排污企事业单位；特殊企事业单位（受到环境行政处罚）
	环境监管重点单位、一般排污企事业单位全年1次或2次；特殊企事业单位（受到环境行政处罚）每季度1次
	环境监管重点单位100%，一般排污企事业单位抽查数量为在编在岗执法人员数量的10倍；特殊企事业单位（受到环境行政处罚）100%
	现场检查
	日常
	12月31日前
	生态环境部门
	对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、环保设施运行情况、环境管理情况开展执法检查。
	/
	/

	2
	建设项目

“双随机”检查
	项目建设单位
	全年1次或2次
	抽查数量为在编在岗执法人员数量的10倍
	现场检查
	日常
	12月31日前
	生态环境部门
	对建设项目环保“三同时”落实情况开展执法检查。
	/
	/

	3
	空气质量改善监督帮扶
	大气排放企业
	全年1次或2次
	50%
	现场检查
	专项
	12月31日前
	生态环境部门
	对污染源自动监控类、治污设施安装与运行类、环评及排污许可制度类、重污染天气应急类、VOCs无组织排放及专项治理类、粉尘无组织排放类、造假类以及其他环境管理类等8类涉气环境问题，开展执法检查。
	/
	/

	4
	大气环境重点排污单位检查
	大气环境重点排污单位
	全年1次
	100%
	现场检查
	专项
	12月31日前
	生态环境部门
	对排污口规范化建设、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量、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和维护、自动监测设施建设与运行、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、无组织排放控制等要求的落实情况，开展执法检查，实现“百分百”测管协同。
	/
	/

	5
	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专项检查
	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、机动车排放性能维修站（M站）、重型货车、非道路移动机械
	全年1次或2次
	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和M站检查比例100%，重型货车、非道路移动机械各抽查10%
	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
	专项
	12月31日前
	生态环境部门
	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人为干扰采样过程、擅自放宽检验方法、使用作弊软件或硬件、伪造篡改检验数据、替车替气检验、非法改装或拆除污染控制装置、刷写车载自诊断系统参数等弄虚作假问题，开展执法检查；对重型货车超标排放、破坏车载排放诊断系统、破坏拆卸污染控制装置等污染控制装置不正常运行问题，开展执法检查；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、超标排放等问题，开展执法检查。
	公安部门
	对弄虚作假违法犯罪的检查。

	
	
	
	
	
	
	
	
	
	
	交通运输部门
	对维修机构不具备维修能力、未实际维修、伪造维修项目的检查。

	
	
	
	
	
	
	
	
	
	
	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	对机动车排放检验规范、出具不实检验报告的检查。

	6
	打击重点领域环境违法犯罪专项行动
	涉危险废物、污染源在线监控企业，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
	全年1次或2次
	50%
	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
	专项
	12月31日前
	生态环境部门
	对利用、倾倒、处置危险废物，委托他人利用、处置固体废物，虚假标记工况数据，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情况和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开展执法检查。
	公安部门
	对危险废物环境 违法犯罪、弄虚作假违法犯罪的检查。

	
	
	
	
	
	
	
	
	
	
	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	对出具不实检验报告的检查。




